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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湖管理与保护是一项复杂的系

统工程，它涉及上下游、左右岸、不同行

政区域和行业。而海淀境内河流湖泊

众多，面临的情况多样复杂，为了维护

河湖的健康生命，打造水清岸绿的水环

境，海淀区积极探索河湖管理与保护的

新思路和新举措。作为水利部第一批

河湖管护体制机制创新试点，从2015

年起，开始推行“河长制”、推进水生态

治理，区域内监测水体断面水质综合达

标率同比提高22%，水务精细化管理水

平明显提高，有力地保障了全区水环境

治理各项工作目标的实现。

在全市率先试点“河长制”，建立了

由区长任区级“河长”、主管副区长任区

级“执行河长”、属地政府镇长（街道办

事处主任）任镇（街道）级“河长”的组织

机构，逐一明确河长及各成员单位的职

责，构建了“河长制”的组织机构。

落实管护主体和责任，建立了管护

台账，并逐条、逐段落实管护责任人并

向社会公示，按照水利部试点和市政

府的要求，通过严查污水直排、严查垃

圾乱堆乱倒、严查违法建设，定期开展

清河岸、清河面、清河底，扎实推进水

污染治理、水环境治理和水生态治理等

治水工作，确保河湖管理保护工作落到

实处。

通过“河长制”试点，2016年按照

北京市统一部署，对“河长制”进行了全

面升级，实现了3个方面转变：一是从

区属管理向区域统筹转变，“河长制”已

覆盖到区域所有河湖，相关市属单位纳

入区级工作体系；二是从河段管理向流

域管理转变，区级“河长制”成为全市总

体工作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市区联

动、区区协同更加有力；三是从单一行

政管理向社会共同治理转变，将“河长

制”作为我区社会服务管理网格化工作

体系在水生态治理工作领域的延伸，充

分动员社会力量参与。通过努力，初步

形成了“市区联动、流域管理、属地统

筹、专业管护、社会参与”的河湖管理与

保护的良好局面。

“河长制”工作实施效果必须要有

细化、量化的监测考核指标作为评定，

并强化结果运用。为此，建立了责任落

实、养护保洁、污水排放、环境整治4个

方面涉及34项指标的百分制检查考核

标准，制定了《海淀区各镇河道水体断

面水质评定细则》，在自查的基础上，进

行日常随机抽查、季度集中检查、季度

阶段讲评和年终汇总考核。通过严格

的量化监测指标的考核，推动了河湖管

理与保护工作落到实处，保障了水环境

的逐步改善。

海淀区不断加大对水环境治理的

投入力度，制定和实施“水清岸绿”行动

计划，在2016年至2020年期间投入近

百亿元用于地区水环境、水生态建设，

系统推进水污染防治、水生态保护和

水资源管理。同时，充分发挥海淀区

科技创新企业在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

等方面的优势，引入社会资本参与地

区水环境建设，与社会资本合作建成

一期日处理规模8万吨的全地埋式稻

香湖再生水厂、委托专业公司高水平

运营管理区内36座污水处理厂（站）、

合作建成上庄水循环代谢系统试点示

范项目等，为高起点实施“河长制”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

今年，海淀区将继续深化“河长

制”工作体系，加快提升区域河湖生态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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